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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交通科技產業創新補助要點總說明 

交通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助交通服務及相關科技產業創新與研

究發展，鼓勵產業界、學研界投入以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技術為基礎之

交通服務及相關科技產業創新與研究，特訂定交通部交通科技產業創新

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共計十五點，其訂定要點如下：。 

一、 本要點目的。（第一點） 

二、 本要點相關行政事務，本部得委託民間機構或團體辦理之。（第二

點） 

三、 本要點用詞定義。（第三點） 

四、 本要點補助範圍。（第四點） 

五、 補助比率。（第五點） 

六、 申請補助對象。（第六點） 

七、 申請補助所需文件。（第七點） 

八、 本部不受理情形。（第八點） 

九、 本部受理申請相關文件檢核與補正規定。（第九點） 

十、 申請補助計畫審查程序。（第十點） 

十一、 申請人與本部簽訂契約相關作業。（第十一點） 

十二、 受補助對象應設立補助款專戶。（第十二點） 

十三、 請款作業及資料存管規定。（第十三點） 

十四、 本部得停止撥付或追回補助款之情形。（第十四點） 

十五、 督導及考核規定。（第十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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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交通科技產業創新補助要點 
規定 說明 

一、 交通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助交

通服務及相關科技產業創新與研究

發展，鼓勵產業界、學研界投入以

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技術為基礎之

交通服務及相關科技產業創新與研

究，特訂定交通部交通科技產業創

新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本要點目的。 

二、 本部就本要點所訂定之申請受理、

審查、核定、簽訂契約、查驗、補

助款撥付及追回與相關行政事項，

得委託民間機構或團體辦理之。 

本要點相關行政事務，本部得委託民間

機構或團體辦理之。 

三、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交通服務及相關科技產業：指

鐵路、公路、水運、港埠、航

空、觀光、氣象、郵政、電信

等服務及相關科技產業等。 

(二) 創新：指全新或改良之商品或

服務、技術、生產流程、行

銷、組織運作或其他各類創新

活動。 

(三) 研究發展：其研究，指原創且

有計畫之探索，以獲得科學性

或技術性之新知識；其發展，

指於產品量產或使用前，將研

究發現或其他知識應用於全新

或改良之材料、器械、產品、

流程、系統或服務之專案或設

計。 

(四) 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指運用

符合第三代合作夥伴計畫第十

五版以上規範之中高頻通訊、

大量天線陣列、網路切片、網

路虛擬化、軟體定義網路、邊

緣運算等第五代行動通訊相關

技術元素、設備（含測試所

需）或垂直應用系統，以提升

一、 本點規範本要點用詞定義。 

二、 依交通部職掌項目定義交通服務及

相關科技產業，爰訂定第一款規

定。 

三、 參考經濟部協助產業創新活動補助

獎勵及輔導辦法第四條第二項及第

三項有關創新及研究發展之定義，

爰訂定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 

四、 參考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一第四

項有關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之定

義，爰訂定第四款規定。 



2 
 

生產效能或提供智慧服務者。 

四、 本要點補助範圍為交通服務及相關

科技產業創新或研究發展，或其他

促進交通服務及相關科技產業創新

或研究發展事項。 

本要點補助範圍。 

五、 本要點之補助比率，應低於申請補

助計畫總經費之百分之五十。 

一、 補助比率。 

二、 參考經濟部創育產業補助要點第

六點規定。 

六、 依本要點申請補助對象（以下簡稱

申請人）以企業為限，並應符合下

列各款條件： 

(一) 具有執行計畫之適當人力、設

備及場所。 

(二) 具有財務管理、人力配置及會

計制度等計畫管理制度。 

(三) 企業應為依我國公司法設立登

記之公司，且非外國公司之子

公司或分公司。前一年度經執

業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之權益

應為正值。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符合申請資格： 

(一) 曾經銀行列為拒絕往來戶。 

(二) 為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

辦法規範之陸資投資事業。 

    第一項申請人得與其他企業或

機關（構）組成團隊辦理申請，並

應擔任本要點內所有行政事項之單

一窗口。 

    前項團隊成員資格，應符合第

一項前二款及第二項條件；其屬企

業者，亦應符合第一項第三款條

件。 

一、 申請補助對象。 

二、 參考交通部鐵道局鐵道產業發展

補助作業要點第三點、經濟部一

百零二年度協助太陽光電業者擴

大海外市場補助作業要點第四點

規定。 

三、 為鼓勵多元創新，申請補助對象

得組隊參與，並由一企業擔任主

導申請人，與其他企業或機關

（構）聯合申請。 

七、 申請人應於本部公告之受理期間

內，檢具計畫書及其他本部指定文

件，向本部申請補助。 

    前項計畫書至少應載明下列事

項： 

一、 申請補助所需文件。 

二、 參考交通部鐵道局鐵道產業發展

補助作業要點第五點規定計畫書

應載明事項。 

三、 參考經濟部創育產業補助要點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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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名稱。 

(二) 申請團隊相關經驗實績：至少

應包括團隊成員基本資料、營

運及財務狀況、團隊分工及執

行能力等。 

(三) 計畫內容及實施方法：至少應

包括對應課題、計畫目標、關

鍵技術及適用標準、實施方式

及執行期程等。 

(四) 人力配置。 

(五) 預期效益：至少應包括績效及

衡量指標。 

(六) 風險評估及因應對策。 

(七) 計畫經費需求。如為同一計畫

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

（捐）助者，應列明全部經費

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

（捐）助之項目及金額。 

    申請次年度補助者，除前項應

備文件外，另應載以前年度補助計

畫期末審查意見處理情形，及計畫

分期申請補助金額及費用編列等文

件。 

七點訂定申請次年度補助者相關

規定。 

八、 申請人或團隊成員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本部應不予受理： 

(一) 曾有執行政府行政計畫之重大

違約紀錄或受停權處分。 

(二) 所提供之文件、資訊、支出憑

證支付事實登載不實、違反本

要點或其他法令規定情節重

大。 

(三) 曾與本部簽訂契約，未能履約

且情節重大。 

(四) 同一或類似申請計畫已獲得其

他機關或本部補助卻未載明或

隱匿不實。 

(五) 企業因嚴重違反環境保護、勞

工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

一、 本部不受理情形。 

二、 參考交通部鐵道局鐵道產業發展

補助作業要點第六點、促進電信

事業產業創新及研究發展輔導獎

勵辦法第十四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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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受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

分。 

(六) 三年內曾有欠繳應納稅捐情

事。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

情節重大之判斷，指符合下列情事

之一者： 

(一) 申請人或團隊成員之違法情節

經各該法律主管機關認定符合

其法律明定屬情節重大。 

(二) 經各該法律主管機關處有下列

裁罰之一： 

1. 撤銷或廢止公司、商業、

有限合夥、工廠之登記；

或令歇業。 

2. 同一年度依同一法律裁罰

累計達新臺幣三百萬元以

上罰鍰，並有令其部分停

工或停業，且未於六個月

內准許復工或復業。 

3. 同一年度依同一法律裁罰

累計達新臺幣三百萬元以

上罰鍰，並令其全廠停工

或全營業場所停業，且未

於一個月內准許復工或復

業。 

    申請人及團隊成員應檢附載明

申請之日前三年內未有第一項各款

事項之聲明書；未檢附者本部不予

受理。 

    前項聲明經查證有隱匿不實或

造假情事者，本部應駁回其申請；

其已補助者，應撤銷該補助，並收

回已撥付款項。 

九、 本部應先就申請資格、計畫書及其

他應備文件進行檢核，倘有未符合

規定而可補正者，得通知限期補

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全者，不

一、 本部受理申請相關文件檢核與補

正規定。 

二、 參考交通部鐵道局鐵道產業發展

補助作業要點第七點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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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受理。 

    前項補正次數以一次為限，補

正日數不得超過三十日。但本部公

告之申請須知另有規定者，不在此

限。 

十、 本部受理補助申請後，應邀請相關

機關、專家學者召開會議就下列項

目進行審查，並得通知申請人到會

說明： 

(一) 申請計畫與交通服務及相關科

技產業創新或研究發展之關聯

性，及創新價值與產業機會。 

(二) 團隊組織、參與人員學經歷及

專業能力，與團隊之營運及財

務狀況等。 

(三) 計畫完整性及合理性，包括困

難程度或風險評估及因應。 

(四) 預期效益含績效及衡量指標之

內容與合理性。 

(五) 經費編列合理性。 

一、 申請補助計畫審查程序。 

二、 依據本要點第七點就申請補助計

畫相關文件，規定審查項目。 

十一、 經本部核定之計畫，申請人應

於本部通知期限內與本部簽訂契

約，如經本部同意得展延期限；逾

期未簽訂契約者，核定失其效力。 

    前項展延次數以一次為限，展

延日數不得超過三十日。 

    第一項簽訂之契約內容，至少

應約定下列事項： 

(一) 計畫內容及執行期間。 

(二) 工作進度、補助款之撥付條件

及比率、經費收支處理與查

核。 

(三) 研究發展成果之歸屬、管理、

維護及實施。 

(四) 契約之終止、解除事由及違約

處理。 

(五) 其他重要權利及義務事項。 

一、 申請人與本部簽訂契約相關作

業。 

二、 參考交通部鐵道局鐵道產業發展

補助作業要點第十點訂定。 

十二、 受補助對象應設立補助款專戶 一、 受補助對象應設立補助款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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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款專用並單獨設帳管理，補助款

專戶所生之孳息及計畫執行結束後

之結餘款，應全數交由本部繳交國

庫。 

    本部為審查受補助對象有無重

複申請、經費使用情況及考核執行

成效，得派員或委託公正機構前往

查核，受補助對象不得拒絕。 

    受補助對象對於前項之查核有

答復之義務，並應依約定時間向本

部提出工作報告及各項經費使用明

細。 

二、 參考經濟部協助獎勵或補助文化

創意事業辦法第十四條規定，受

補助對象應設立補助款專戶並單

獨設帳管理。 

三、 為確保補助款之使用符合本要點

目的，規定本部得對受補助人進

行查核，且受補助人有配合辦理

相關事項及提交相關報告之義

務。 

十三、 受補助對象請款作業及資料存

管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受補助計畫請款時，受補助對

象應檢附收支清單及會計師事

務所就補助款運用狀況（含經

費報支）之查核報告，並自行

保存各項支用單據，供本部事

後審核作成相關紀錄。前揭收

支清單，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

部實支經費總額，同一案件由

二個以上機關補助者，應列明

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二) 受補助對象對於自行保存之各

項支用單據，應依其主管機關

所定法規及會計制度等有關規

定妥善保存。 

(三) 審計機關及本部得隨時派員查

閱相關文件單據及帳冊，受補

助對象應予配合，不得拒絕。 

一、 原始憑證處理及保存規定。 

二、 參照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

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

意事項第四點，訂定結報作業與

支出單據處理。 

三、 參考經濟部創育產業補助要點第

十點規定。 

十四、 受補助對象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本部得依補助契約之約定停止

撥付次期款，並追回其應返還之補

助款： 

(一) 未依計畫推動業務或進度嚴重

落後，且未能於本部通知之期

限內改善。 

一、 本部得停止撥付或追回補助款之

情形。 

二、 參考經濟部協助產業創新活動補

助及輔導辦法第十七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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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業務推動成效與計畫書所列內

容差距過大，且未能於本部通

知期限內改善。 

(三) 經本部審查、查驗或驗收不合

格，且未能於通知期限內改

善。 

(四) 未依補助款用途支用或有虛

報、浮報之情事。 

(五) 受補助對象辦理採購，補助款

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達政

府採購法規定之公告金額以

上，違反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

購監督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 

(六) 受補助對象未依規定妥善保存

各項支用單據，致有毀損、滅

失等情事。 

    受補助對象有前項情形之一

者，本部得依情節輕重，除依本要

點規定處分外，另對該受補助對象

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十五、 受補助對象之督導及考核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 本部得對受補助計畫之執行成

效進行綜合評估，受補助對象

應配合提供評估所需資料。 

(二) 本部得於計畫執行期間進行實

地訪查、帳目查核或以其他方

式查核計畫執行狀況。 

(三) 受補助對象對於前款查核應予

配合，並依限答復工作進度報

告或檢具各項經費使用明細。 

(四) 本部依查核結果，於必要時得

依約調整該計畫之項目、經

費、終止或解除契約。 

一、 督導及考核規定。 

二、 參考交通部鐵道局鐵道產業發展

補助作業要點第十五點規定。 

 


